
河 北 东 方 学 院

缓考申请表

学院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   -20   学年第   学期
	专    业
	
	班    级
	

	姓    名
	
	学    号
	

	考试类别
	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 期末考试       

	申请理由
	       □ 病假        □ 事假        □ 其它             

	申    请    缓    考    课    程
	考试时间
	课程名称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本人签字：

	辅导员签字：
	学院教务科意见：


	教务处意见：


备注：
1、请如实填写以上信息，将病假条、事假条或其它证明在考前办理缓考手续时一并交齐。

2、缓考后学生总评成绩的计算，参照《河北东方学院课程考核管理办法》规定执行。

3、此表一式两份，学院教务科、教务处各留存一份。

